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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本公司自愿参与贵院（第    次）                                    项目的投标活动中，现就我公司的资质和能力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 主体合法性承诺
1. 本公司持有合法的
企业营业执照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此次参与的论证项目属于本公司合法经营范围。
2、 技术能力承诺
本公司完全具备承担本项目所要求的服务技术能力。承诺用于本项目的：
1、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具备建筑行业乙级及以上或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并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拟派项目总负责人须具备高级技术职称同时需具备一项注册资格证书：一级造价工程师（建筑或安装）或咨询工程师（投资）或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且在本单位注册。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3、 项目管理负责⼈：须具备工程类高级职称证书或具备咨询工程师（投资）或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且在本单位注册。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质量保证承诺
满足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招标人建设要求。
五、诚信与法律承诺
本公司在本次市场调研、方案论证活动中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无任何弄虚作假行为。在近三年内未因任何伪造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
若本公司中标，将严格履行投标文件及合同中的全部承诺，为贵院提供科学、公正、准确的检验检测服务。
6、 委托代理人
现授权本公司员工姓名         ，身份证号                     ，  联系电话             ，代表本公司参与此次报名及论证事宜，直至本次项目结束。
本公司已将上述涉及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递送贵院          （科室）， 以此报名。本公司承诺报名材料与论证会材料内容一致，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接受贵院相关监督部门核查，若不合格自愿退出本次论证，最终解释权归此次论证监督部门。
                                 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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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